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成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涂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祝秀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７

，

３６１

，

５９６

，

４０６．００ ６

，

７０７

，

３０４

，

０３８．００ ９．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７８６

，

７６３

，

０４８．００ ３

，

７７３

，

９７１

，

２７９．００ ０．３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８

，

６４８．００

－１６．０２％ ４

，

６９４

，

４８３

，

５１４．００ －１８．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７

，

１０５

，

５６１．００ －７０．５７％ ２２５

，

９５９

，

０５９．００ －４０．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３９

，

７７３

，

６１６．００ －７７．０９％ １８１

，

０６７

，

９１３．００ －５２．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８６６

，

２３７

，

１１４．００ １９．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６８．７５％ ０．２２ －４２．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６８．７５％ ０．２２ －４２．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５％

下降

３．１０

个百分点

５．９２％

下降

２．９３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７

，

４２４

，

４８１．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８

，

８５３

，

８３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

，

４２５

，

５０５．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

，

９６３

，

７１５．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０．００

合计

４４

，

８９１

，

１４６．０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６

，

２８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０．１７％ ６０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４７

，

８３０

，

０００

胡佳佳 境内自然人

８．９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６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００％ ５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科技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１％ ４

，

１８３

，

８６７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３

，

６２４

，

２５８

林海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毅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稳

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２

，

２４９

，

９５５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施罗德中国进

取股票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２

，

１３５

，

９４３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胡佳佳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６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５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１８３

，

８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８３

，

８６７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２４

，

２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２４

，

２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４９

，

９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４９

，

９５５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施罗德中国进取股票基金

２

，

１３５

，

９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３５

，

９４３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君盈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９８８

，

８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８８

，

８４８

杨微琴

１

，

７０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４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成

建先生与本公司股东胡佳佳女士系父女关系。 除前述关联

关系外，未知公司前十名主要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君盈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

１

，

９８８

，

８４８

股，其中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９８８

，

８４８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４％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的增加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

１００％

，主要是由于期初应收票据在本期都已到期承兑完毕。

３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

５７％

，主要是由于本期内处置了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所致。

４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３９％

，主要是由于本期内增加信息系统项目投入所致。

５

、应付票据较期初下降

４４％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按时支付了到期的应付票据所致。

６

、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６２％

，主要是由于期末冬装新品入库渐渐进入高峰期，尚未支付的货款较

期初有所增加。

７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

２７７％

，主要是由于本期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金额增加所致。

８

、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９６０％

，主要由于公司持有待售资产出售所致。

９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９％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部分不动产所致。

１０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９％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店铺关闭损失比上期有所减少。

１１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４％

，主要是由于本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１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８７％

，主要是由于本期处置各类资产收益增加

和构建固定资产支出减少所致。

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０％

，主要由于本期所支出的现金股利较上期

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发起设立华瑞银行的议

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 《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４

】

６６２

号），批复同意在上海市筹建上海华瑞银行。上述事项公司均已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正式

批复文件，本事项所涉及投资金额、其他股东构成等有关内容尚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待投资金额、其他股东构成等有关内容确定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拟参与发起设立华瑞银行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华服投资、

胡佳佳

公司控股股东华服投资、股东胡佳佳及实际控制人周成建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分别签署《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其自身、以及其参与投资的企业截至承诺函签署日没有以

任何形式从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未来

也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本公司或本公司

的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

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无期限

截止到本

报告披露

日，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华服投资、

周成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和控股股东华服投资承诺：若发生

税收优惠被追缴的情况，将承担被追缴的税款和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０１

日

无期限

截止到本

报告披露

日，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华服投资

如上海爱裳邦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稳定经营并具备

持续盈利能力，在同等价格及条件下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享与爱裳邦购进行并购重组的优先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无期限

截止到本

报告披露

日，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华服投资、

胡佳佳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６

个月

截止到本

报告披露

日，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６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１６

，

２１９．０６

至

２８

，

３８３．３５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４０

，

５４７．６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今年以来公司持续推动传统经营模式向互联网化经营模式转型，经营质

量稳步提升，组织、绩效、激励等管理机制创新也在积极推动。转型升级效

果仍需更多时间才能完整显现，故公司预期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仍会出现一定

幅度的下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成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Ｊ０３０６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监事发出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８００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长徐斌先

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１

）公司三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三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三季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Ｄ０３０６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８０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包括周成建、周文武、尹剑侠、单喆

慜、郁亮，独立董事单喆慜、郁亮以电话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B8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沈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正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１

，

６３２

，

９５０

，

７０２．６８ １０

，

６４３

，

２３２

，

７４７．５８ 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３

，

７８８

，

２９６

，

４０１．５１ ３

，

６５６

，

４０５

，

９６６．５５ ３．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６４ ２．５４ ３．９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９０

，

１４４

，

０９７．７７ ７９５

，

０８１

，

０４１．４３ －２５．７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４１１ ０．５５３ －２５．６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６

，

７２１

，

４９１

，

５３４．７４ ６

，

６３８

，

５１８

，

３６１．８５ １．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８８

，

２３１

，

９７６．４０ ２５２

，

０９９

，

２１３．１２ －２５．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７６

，

３８２

，

７０４．９３ ２２９

，

６４７

，

１２２．２６ －２３．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００ ６．８０

减少

１．８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５ －２５．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５ －２５．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３ ０．１６０ －２３．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９ ６．１９

减少

１．５０

个百分点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５０

，

９０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３３０

，

３７５

，

０７３ ２２．９９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０ ４５

，

８０８

，

６１３ ３．１９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７３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７３ １．１１

未知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

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７３２

，

２０６ １１

，

７３２

，

２０６ ０．８２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３４

，

９２２ １０

，

９３４

，

９２２ ０．７６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１０

，

０２１

，

９０９ １０

，

０２１

，

９０９ ０．７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

，

８５８

，

１９７ ８

，

８５８

，

１９７ ０．６２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８

，

２１０

，

１２７ ８

，

２１０

，

１２７ ０．５７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９９

，

８７８ ７

，

９９９

，

８７８ ０．５６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

，

３７５

，

０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０

，

３７５

，

０７３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４５

，

８０８

，

６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８０８

，

６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７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７３２

，

２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７３２

，

２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３４

，

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９３４

，

９２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１０

，

０２１

，

９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２１

，

９０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５８

，

１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５８

，

１９７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８

，

２１０

，

１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２１０

，

１２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７

，

９９９

，

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９９

，

８７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说明：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负债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上年度末增减

货币资金

１５８

，

６７９．１３ ８７

，

８８６．９１ ８０．５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６５６．５０ ６

，

９４７．０８ －３２．９７％

应付利息

６

，

１７９．０１ ２

，

０１５．２５ ２０６．６１％

应付股利

１５７．８３ ９８．０９ ６０．８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４１

，

４９４．１２ １０

，

４６９．４３ ２９６．３４％

其他流动负债

７０

，

００８．３９ ２０

，

００９．３４ ２４９．８８％

长期借款

４１

，

９８７．０６ ５９

，

９９１．３５ －３０．０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

，

４０３．７６ ２

，

４４０．６６ １２１．４１％

变动原因：

１

、 货币资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发行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资金到账所致。

２

、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今年前三季度预提的年终奖金额少于去年全年预提

金额所致。

３

、 应付利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的公司债是一年付息一次而导致已计提未支付的利

息较多。

４

、 应付股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支付的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５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部分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所致。

６

、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发行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而期初短期融资券余

额只有

２

亿元。

７

、 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部分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

致。

８

、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持有的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票股价上涨导致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较多所致。

３．１．２

公司报告期内利润表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９５．９７ ６８．２７ １８７．０６％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７．９０ － －

营业外收入

１

，

９５０．６８ ２

，

８３７．７７ －３１．２６％

营业外支出

８１２．３０ ５４８．１６ ４８．１９％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７４０．６０ ４５９．６８ ６１．１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８５５．１９ ２

，

９９１．７８ －３７．９９％

变动原因：

１

、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多所致。

２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而上年同期没有。

３

、 营业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减少以及处置固定

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４

、 营业外支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比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５

、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年末公司收购了部分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从而

导致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３．１．３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

９７２．９５ ２

，

４２１．０８ ６４．１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１

，

１２４．６２ ２

，

７７１．２７ －５９．４２％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４０

，

７３８．０２ ３１

，

２２４．７５ ３０．４７％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７１５．７９ －１００．００％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４０．００ ２

，

３８９．０９ －９４．１４％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

，

６４６．６９ －４５

，

６８１．６４ ２１０．８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

，

２８２．０４ ３

，

４２７．５６ －１３７．４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０

，

８４８．１１ －８

，

０５０．９０ ９８０．００％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５８

，

６１３．６３ ８９

，

２４４．３４ ７７．７３％

变动原因：

１

、 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

处置固定资产较少所致。

３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容器

包装事业部、饮料

ＯＥＭ

事业部、紫日包装等购买机器设备等支出增加所致。

４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有对外购并

子公司，而报告期没有。

５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出资减少所致。

６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发行了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

而上年同期公司只发行了

２

亿元短期融资券。

７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兑付了

２

亿元短期融资券，

而上年同期公司兑付了

６

亿元短期融资券。

８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发行了短期融资券以及新增

了银行借款所致。

９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而上年

同期为人民币升值所致。

１０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净流入增加以及投

资活动净流出减少所致。

１１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发行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资金

到账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发行价格为

２．７０

元

／

股，不低于本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若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

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的，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交

易。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停牌，并发布了《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７

）。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发布了《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

０１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

继锋先生和陆卫达先生回避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开市

起复牌，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１３

、

０１４

、

０１５

、

０１６

、

０１７

、

０１８

、

０１９

、

０２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议案

７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雯先生控制的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沈雯先生、郭峰先生、唐继锋先

生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５

）。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４０９２４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０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上海市申富路

６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２．７０

元

／

股调整为

２．６０

元

／

股，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保持不变，为合计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４０９２４

号），中

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

现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

书面回复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１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主体

类型

承诺

主体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控股

股东

或实

际控

制人

上海

紫江

（集

团）有

限公

司

再

融

资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对象，现就有关情况声明

和承诺如下：

１

、 本公司目前持有发行人

３３０

，

３７５

，

０７３

股股份， 占发行人已发行股份的

２２．９９％

，该等股份权利完整，不存在被质押、查封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

２

、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事项，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３

、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或通过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

的情形， 也不存在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处违规获得担保或其他侵害发行人利益的

情形。

４

、本公司将继续保持发行人的独立性，不会作出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发行人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方面独立性的安排，也不会利用在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５

、本公司同意，本次认购的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转让。

严格履行中

控股

股东

或实

际控

制人

上海

紫江

（集

团）有

限公

司

再

融

资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和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将尽量减少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在确有必要实施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就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

及安排，均应当不妨碍发行人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

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２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董事权利，在发行人董事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本公司将督促发行人董事会中与本公司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 在发行人股

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本公司将回避表决。

３

、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将下属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一家子公司转让予发行人，目

前本公司与发行人在房地产业务领域存在同业竞争。 实施注入系因该房地产项目

地块为稀缺而优质的别墅用地，能适当提高对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影响发

行人主营业务方向。从开发规模看，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仅负责一处开发项目，项目

用地均取得于

２００７

年之前，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后无新增储备建设用地，发行人

亦未直接或通过其他控股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因此现存同业竞争相当有限。在发

行人没有关于房地产业务的发展规划并拟于完成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即退出该

行业的情况下， 本公司与发行人在房地产业务领域的同业竞争将逐渐减弱至彻底

消除。此外，本公司承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从事或新增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

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营活动。

以上承诺事项在发行人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且本公司作为发行人控

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违反，本公司将承担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

严格履行中

控股

股东

或实

际控

制人

沈雯

再

融

资

在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企业”）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且本人作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除本人控股的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

司已说明事项外，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从事或新增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紫

江企业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营活动， 否则将承担由此给紫江企业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

以上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严格履行中

上市

公司

或发

行人

上海

紫江

企业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再

融

资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有房地产业务一项，系通

过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紫都佘山房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紫都佘

山”）开发的“上海晶园”商品房住宅项目。除该项目公司外，本公司未直接或通过控

股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紫都佘山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７

年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注入本公司，项目用地均取得于

２００７

年之前，成为本公司

子公司后，该公司并无新增储备建设用地。

根据本公司的发展规划， 从事房地产业务仅因紫都佘山的项目用地为稀缺而

优质的别墅用地，能为上市公司谋求更高利润，房地产业并非本公司业务发展主要

方向，本公司未来也没有在房地产业务领域的发展规划，并拟于“上海晶园”项目完

成后即退出房地产行业。

严格履行中

上市

公司

或发

行人

上海

紫江

企业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再

融

资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现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自查，

确认本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以及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不存在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具

体是：

１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会作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本公司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侵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３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４

、本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其最近

１２

个月内也未受到过交易所公开谴责；

５

、本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因涉

嫌违反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６

、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７

、本公司无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情形。

本公司并确认，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本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资金用途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仅用于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不会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于

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不会用于房地产相关业务或者投资于环保部

认定的重污染行业，也不会用于创业投资业务。

严格履行中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

资》准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

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将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照成本法进行计量。公司对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

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

生影响。由于上述情况，公司调整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应报表项目。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相关业务

及事项，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净资

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对上海数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０ －１５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紫竹高新区

（集团）有限公司

对上海紫竹高新区

（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权投资

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产权交易所席位费 产权交易所席位费

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阅海科技有限

公司

对上海阅海科技有限

公司的股权投资

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

公司

对上海紫晨投资有限

公司的股权投资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对上海旭鑫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的股权投

资

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中航民用航空电子

有限公司

对中航民用航空电子

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０ －６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紫晨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对上海紫晨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股

权投资

０ －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 ０ －８６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准

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

类权益性投资将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照成本法进行计量。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

响。由于上述情况，公司调整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应报表项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７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净资产、净

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共有

９

名董事，

９

名董事出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同意本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规定，执行相关新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

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的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

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７６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进行变更，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

资》准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

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将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照成本法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１

）合并报表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０

，

８３５

，

７３８．７２ ８６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４５

，

７３８．７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２４２

，

５９３

，

１０６．２６ －８６９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３

，

３８３

，

１０６．２６

（

２

）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０

，

８３５

，

７３８．７２ １１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

，

０９５

，

７３８．７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９８１

，

５２３

，

１０９．５３ －１１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７１

，

２６３

，

１０９．５３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由于上述情况，公司调

整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应报表项目，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

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相关业务及事项，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

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６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方式与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四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公司共有

３

名监事，

３

名监事出席了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的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

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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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和

Ｅ－ＭＡＩＬ

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五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共有

９

名董事，

９

名董事出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

具体的会计准则和应用指南的要求，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严格依据财政部规定，执行相关新会

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对原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相应进行了修改。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以上调整对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由于上述情况，公司调整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应报表项目；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

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相关业务及事项，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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